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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8/2021_2022__E9_A2_84_E

6_8F_90_E6_89_80_E5_c46_78332.htm （1）预提所得税的源泉

扣缴 外国企业取得应税收入，以外国企业为项提所得税的纳

税人，以支付人为代扣代缴义务人。税款由支付人在每次支

付的款额中扣缴，应于5日内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扣缴

所得税报告表。支付人所支付的款额，包括现金支付、汇拨

支付、转账支付的金额，以及用非货币资产或者权益折价支

付的金额。 在支付人履行代扣代缴义务后，税务机关应向代

扣代缴义务人的财会部门返还一定的代征手续费、按每笔代

扣代缴税款的3％。掌握，但每笔手续费一般不超过100元。 

国内支付单位与外国企业签定借贷、技术转让、财产租赁等

合同或协议，按合同或协议规定支付的利息、租金、特许权

使用费等款项，凡已计入国内支付单位的成本、费用的，无

论是否实际支付上述款项，均认同为已支付，并应按税法规

定代扣代缴外国企业预提所得税；凡企业不是将上述支付款

项一次性计入本期费用，而是计人企业相应的资产原价或筹

办费后，按税法规定分期摊入企业成本费用的，若企业在该

项资产投入使用前或筹办期结束后仍未支付的，应在该项资

产投入使用或企业生产经营开始的次月扣缴预提所得税；如

企业按照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已计提列入企业本期成本费

用，凡在报送企业所得税申报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也作为

本期成本费用的，均应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 （2）预提所

得税的征管范围 外国企业来源于A市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

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涉及预提所得税的征收管理



、由各外商投资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负责；外国企业来源

于A市内资企业的利润、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

所得涉及预提所得税的征收管理，由各区、县国家税务局负

责。 最近，诚信财务服务中心在对外国企业预提所得税的代

理业务中发现，一些企业由于不熟悉税法或为取得低息货款

等原因，同外国企业签订了包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中方

按约定利率支付给外国企业利息而不得扣除任何税金，即中

方支付的款项是不含税的。这些企业、有的仅按实际支付给

外国企业的利息额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还有的以合同规定

外国企业不负担税款为由，没履行代扣代缴义务。 诚信财务

服务中心注册税务师常亚平特别提醒大家，这种做法是错误

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法》第十九条规定：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

，而有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利润、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

和其他所得，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上述所得与其机构

、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都应缴纳20％的所得税，实际收益

人为纳税义务人，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税款由支付人在每

次支付的款项中扣缴（习惯称之为预提所得税）。扣缴义务

人每次所扣的税款，应于5日内缴入国库。另外，国家税务总

局又以国税函［（1998）757号］文进一步强调：国内支付单

位与外国企业签订借款、技术转让、财产租赁合同或协议，

按合同或协议支付给外国企业的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

等款项，凡已计入国内支付单位费用的，无论是否实际支付

上述款项，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均认同为已支付，并应按税

法规定代扣代缴外国企业预提所得税。 因此，如果企业签订

的是包税合同，要先将不含税所得额进行换算，再计算应扣



缴税金。 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或者虽设有

机构、场所，但与该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而有取得的

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利润（股息、红利）、利息、租金、特许

权使用费和其它所得，均应就其收入全额（除有关文件和税

收协定另有规定外） 征收预提所得税。 （3）有关利润、股

息、红利 ①利润的范围 利润是指根据投资比例、股权、股份

或者其他非债权关系分享利润的权利，从依照税法规定缴纳

或减免所得税后的利润中取得的所得。 ②利润所得的减免税 

根据税法及实施细则规定，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

的利润（股息），免征所得税；对持有B股或海外股的外国企

业，从发行该B股或海外股的中国境内企业所取得的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